天津科技大学 2021年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简章
一、申请条件
      （一）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相关证件均须在有效期内。
      （二）参加2021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且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中须有两科成绩达到均标级以上。

二、招生专业及人数
2021年我校招生人数视申请人数和具体生源情况确定。申请者可在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附件2）中选填1-2个专业志愿。

三、收费标准
（一）学校实行学分制收费制度，学费标准遵照《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教委关于天津科技大学实行学分制收费的通知》（津发改价费〔2018〕535号）文件执行。
（二）住宿费依实际住宿情况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如本年度政府对以上费用标准进行调整，按政府调整后的新标准执行。

四、报名办法
       符合报名条件的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需于2021年4月30日前，将申请材料原件扫描件发送至天津科技大学招生工作办公室邮箱，需确保电子文件清晰可读，邮件主题为“姓名+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报名材料”命名，逾期将不再受理报名。申请材料发送后，请致电我校招生工作办公室进行确认。
申请材料如下（下述第1至5项均为必须材料，材料缺项或不符合要求者将无法通过初审）：
  1.《天津科技大学2021年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申请表》（附件3）。请如实填写并打印，本人亲笔签名。电子版和扫描件需一并报送；
  2.《台湾居民居住证》扫描件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扫描件；
3.“学测”成绩通知单扫描件，包含各科目成绩、学测报名序号或准考证号；
4.本人亲笔签字的《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附件4）扫描件，授权教育部考试中心查验、核准考生“学测”成绩等信息；
5.个人申请陈述（包括对大学学习生活等方面的计划和设想、未来的职业理想、希望到天津科技大学学习的原因等，字数请控制在1000字以内）；
6.其他能够体现申请者能力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a.学术活动：主要包括参加的各类学科竞赛、科研活动、征文比赛、创新大赛等；b.文体活动：主要包括参加的各种文艺、体育活动；c.社会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学生社团活动、公益活动等。）如有，请附获奖证书、公开发表作品和其他有关证明材料的扫描件。
注：请考生务必准确填写个人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地址，并注意及时接听电话、查收邮件。

五、选拔程序
（一）资格审核
学校将对考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名单报教育部考试中心确认，经审核合格后，名单将于2021年5月10日后在天津科技大学本科招生信息网公布（网址：https://zsb.tust.edu.cn），并通过电话或邮件形式通知申请者进行确认。通过资格审核者方可参加学校组织的面试。

（二）面试考核
学校拟定于2021年5月对通过初审的报名考生进行面试，具体面试形式及时间安排请密切关注学校本科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s://zsb.tust.edu.cn）有关公告通知。

（三）录取
       学校根据考生“学测”成绩、面试成绩和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综合评定，择优录取。录取学生信息报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并由该办公室统一办理录取手续，于2021年7月统一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

六、其他说明
       （一）学校遵循“公平公正、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开展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招生工作，由天津科技大学机关纪委严格监督选拔程序。监督电话:+86-22-60600094。
（二）学校不收取任何报名及面试环节费用。
（三）学校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对所有录取的考生在入学时进行复查和体检，经复查不合格者，将依规严肃处理。

七、联系方式：
天津科技大学招生工作办公室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1038号
电话：+86-22-60600336
       传真：+86-22-60600330
       邮箱：zszx@tust.edu.cn

本科招生信息网：https://zsb.t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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